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多功能厅外部出借规章 

（管理者） 

1. 向外部团体出借多功能厅，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主任（以下称“日本

文化中心主任”）进行管理。 

 

（可使用的日期・时间） 

(1) 可使用多功能厅的日期，原则上是除中心休息日以外，由周一至周六，且本中心不

使用的日期。 

(2) 可使用的时间，原则上是由上午 10 时至下午 5时。 

(3) 希望在上述时间以外的时间使用时，需与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协商。 

 

（出借对象） 

3. 可有效实施下列规定活动，且地处中国国内的团体。对于个人申请，不予批准。 

 

（出借对象活动内容） 

4. 出借对象可举办活动内容如下所述。 

(1) 以向中国人介绍日本文化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2) 以振兴日语教育为目的的活动。 

(3) 以中日文化、学术、艺术交流为目的的活动。 

(4) 其它，日本文化中心主任特别批准的活动。 

 

（不予批准使用的活动） 

5. 对于以下各项活动，不批准其申请使用。 

(1) 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 

(2) 销售物品等活动。 

(3) 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或与之类似的活动。 

(4) 扰乱本中心内的秩序、或被认为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活动。 

(5) 其它、日本文化中心主任认为不适当的活动。 

 

（使用条件） 

6. （1）多功能厅的使用者，必须诚实遵守日本文化中心主任所制定的使用条件。 

（2）原则上，只允许将饮料带入多功能厅。需要在多功能厅内用餐时，需事前与日本文

化中心主任协商。 

 

（申请使用） 

7. 希望使用多功能厅的人员，必须在多功能厅使用申请书（格式 1号）中填写必要的事项，

并提交给日本文化中心主任，获得批准。申请使用受理期限为使用日期的 3个月前。同一

天有多个使用者申请使用的情况下，由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决定使用者。 

 



（批准使用） 

8. （1）对于根据第 7 项中所受理的申请，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将在与本事务所使用安排进行

协调后，决定是否批准使用。批准使用时，以多功能厅使用批准书（格式 2号）通知申请

人。不予批准使用时，以所制定的相关文件通知申请人。 

（2）接到批准使用通知之后，由于申请者单方原因，而在使用预定日前 10天之内提出取

消使用预约的情况下，原则上自使用预定日之日开始，3 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多功能厅的

使用。 

 

（使用批准的取消等） 

9. 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对于使用者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可以取消多功能厅的使用批准，或

命令其中止使用。 

(1) 进行获得批准的项目目的以外的活动时，或在申请书中填写虚假内容时。 

(2) 扰乱本中心秩序，或被认定为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时。 

(3) 违反使用条件、或不遵守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员的指令时。 

(4) 接到相关各部门的中止指令、或劝告时。 

(5) 其它、日本文化中心主任认为不适合使用时。 

 

（禁止转让及转租使用权） 

10. 无论何种理由，使用者不得将使用权转让，或转租给第三方。 

 

（获得相关各部门的许可・批准等） 

11.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必须获得相关各部门的许可・批准的活动，使用者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获取许可・批准等。 

 

（恢复原状的义务） 

12. 使用者在使用结束时，必须将设施恢复原状。 

 

（日本文化中心的非赔偿责任等） 

13. 根据第 9项的规定，使用者在被取消使用、或被命令中止使用时，本中心不承担由此产生

的任何损害赔偿责任。 

 

（使用者的赔偿责任） 

14. 使用者在使用多功能厅过程中损坏或损毁设施的情况下，对由此产生的损失必须进行赔

偿。但是，被本中心认定是出于不可避免的情况时，本中心可以减少赔偿数额、或免除

赔偿。 


